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

　Ⅰ．中…　Ⅱ．全　Ⅲ．法典－中国　Ⅳ．Ｄ９２０．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２）第０４１２１１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ｉｎｆｏ＠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电话／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７９６
网址／ｗｗ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２

法规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ｌａ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ｒｐｃ８８４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读者热线／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９　６３９３９６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５０

书号：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ＬＲ·２９·１０５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义务教育条例

（１９９６年５月８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５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县九年义务教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县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九年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
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
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第三条　九年义务教育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县人民政府负
责制定全县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划并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本县九年义务教育规划，制定本乡（镇）
的实施方案，并负责实施。

驻县企业的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工 作，由 当 地 人 民 政 府 统 筹 负 责。
设有中、小学的企业要办好自己的学校，积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第四条　九年义务教育实行评估验收制度。评估验收按县人
民政府制定的规划进行。县教育督导室负责全县九年义务教育的
督导、评估。

第五条　凡年 满 七 周 岁 的 儿 童，应 入 学 接 受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县城所在地和有条件的乡（镇），儿童可以六周岁入学。居住分散
的边远地区，儿童入学年龄可推迟到八周岁。

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必须保证子女或被监护人按规定年龄入学，受完九年义
务教育。

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或特殊情况，需要延缓或免于就学的，

１



须由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并出具县以上人民
医院或有关单位证明，分别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教育行政部门
批准。

第六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招收未受完九年义务教育的儿
童、少年就业。

第七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要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学，方
便儿童、少年入学。要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

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开办学校。
办学要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加强民族教育，办好回族女子中
学和其他民族学校，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女童的入
学率。在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地方，可设立寄宿学校。对特贫户
的学生。减收或免收杂费。

第九条　学校有协助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动员适龄儿童、少年
按时入学的义务。

学校要严格学籍管理制度，不得强迫学生退学或转学。学校
应接受曾有过失足行为的学生继续就学，不得歧视。学校应接受
不妨碍正常学习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学校不得向学生或家长单位摊派，滥收费用。
第十条　学校必须对学生加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

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
学校要严格执行教学大纲，加强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质量。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侵占学校场地、房舍、

设备及其他财产，不准向学校乱摊派，不得污染学校环境，不得干
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学校不得随意停课，不得将校舍、场
地出租、转让作非教学使用。

第十二条　不准在学校传播淫秽读物和音像制品，不准向学
生灌输封建迷信思想。

禁止在校园内和学校门口摆摊叫卖。
第十三条　禁止利用宗教妨碍、干预义务教育。
禁止寺院招收未受完九年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入寺。
第十四条　县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吸收、培养、培训师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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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建设，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逐步达到国家规定
的教师学历标准。

任何单位未经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随意抽调和借调教
师做其他工作。

第十五条　教师应遵守和维护职业道德。禁止辱骂、体罚或
变相体罚学生。

第十六条　实行教师职称评聘分离，年度考核。
第十七条　全社会要尊师重教，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县、乡

（镇）人民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在边远山区工作的教师享受适当的补贴。

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保证和逐步提高民办教师待遇。民办教
师的报酬应略高于当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其报酬除国家补助
部分外，由乡（镇）人民政府统筹解决，不得拖欠。

第十八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由县、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筹措。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要高于当年财政经
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生均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切实保证教师
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农村、城镇的教育费附加，由税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依法
足额征收，并按期如数拨付给教育行政部门。农村教育费附加按
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１５—２％的比例与农业税一并征收，并实
行乡征县管乡用。教育费附加主要用于九年义务教育。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愿捐资助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克扣或挪用教育经费。
第十九条　县 人 民 政 府 把 学 校 的 基 本 建 设 纳 入 城 乡 建 设 规

划，统筹安排学校的基本建设用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优惠政
策。

学校的基本建设资金，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集。乡（镇）
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经过批准之后，根据自愿量力的原则，可以在
本行政区域内集资，用于改造学校危房。

第二十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逐步建立人民教育基金，用于
奖励和表彰在义务教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县人民政府按 照 国 家 规 定 设 立 助 学 金，帮 助 贫 困 学 生 就 学。
有条件的学校，可设立奖学金。

第二十一条　县人民政府重视和发展电化教育，计划、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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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等部门应予扶持。
第二十二条　县人民政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学校开

展勤工俭学，兴办校办产业。
第二十三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由县、乡（镇）人

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认真执行本条例，成绩显著的；
（二）积极办学或捐资助学，做出突出贡献的；
（三）长期从事义务教育事业，忠于职守，取得优异成绩的。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

由有关部门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构
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执行义务教育的有关规定，工作失职的；
（二）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无正当理由不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
（三）招收应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就业、入寺的；
（四）拒绝接受不妨碍正常学习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或强迫

学生退学、转学的；
（五）侵占、破坏、私自转让学校场地、房舍、设备和其他财产，

干扰正常教育秩序的；
（六）利用宗教干预、妨碍义务教育的；
（七）在学校传播淫秽读物、音像制品或向学生灌输封建迷信

思想的；
（八）侮辱、殴打教师或体罚学生的；
（九）不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校舍倒塌造成事故的；
（十）征收教育费附加不力的；
（十一）贪污、挪用、克扣教育经费和专项教育资金的。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县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７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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